
商标 网络遭遇侵权应这么办

产品名称 商标 网络遭遇侵权应这么办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兴达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价格 1.00/件

规格参数 审查时间:9个月
公告期:3个月
有效期:10年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桂庙路与南山大道交汇处新绿岛大
厦13A

联系电话 86-0755-25581016-609 15814602616

产品详情

 随着社会
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对社会生活渗透的不断深入，

互联网中的商标
侵权类案件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特别是2015年国家推进"互联网+"战略以来，商标网络侵权类案件数
量增长明显。照此趋势，可以预见，未来商标网络侵权案件数量将保持持续高增长的态势。那么，当遭
遇商标网络侵权时，商标权利人应当如何固定网络侵权证据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针对知识产权
侵权采取证据保全公证的行为，已成为权利人固定证据、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公证法
》及相关规定，证据保全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
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
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
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
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
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由此可见，经公证保全的证据凭借法定的公信力，更有利于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同时，鉴于网络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网络中的侵权证据随时可能被修改或删除。因此，在商
标权利人遭遇商标网络侵权时，及时采取证据保全公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当权利人在办理商标网
络侵权证据保全公证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文拟结合商标网络侵权的类型及特点，从证据的合法性、
真实性、关联性的三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一、公证保全证据的合法性方面 1.申请公证的申请人须与公
证事项具有利害关系是申请人申办保全证据公证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申请商标网络侵权公证的当事人
一般为商标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商标权利人无疑与申请公证的事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代理人如
果已经得到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授权，那么其代表权利人申请的公证也同样具有利害关系。 2.互联网具有
延展性和跨地域性，任何一地的公证机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现商标侵权行为，但能发现侵权行为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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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并非都享有公证的管辖权。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
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即商标权利人可向其所在
地或侵权行为地的公证机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在实践中，综合考虑取证便捷、成本、保密等因素，建
议首选申请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网络证据保全公证。 二、公证保全证据的真实性方面 1.为避免使用
个人电脑或网络时因缓存、存储等因素可能引起的公证证据真实性存疑的问题。在办理证据保全公证时
，应尽可能选择到公证机构并使用公证机构的电脑进行操作。操作前应先由公证员对网络的连接情况及
计算机存储设备进行确认检查。公证书中应体现此次公证的时间、地点、操作人员、操作过程、操作文
件、网络连接、存储设备清洁度、连接过程等关键问题的描述。 2.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应选择适
当的证据保存方式。对于一般的网页页面和图片，建议采取实时打印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存。如打印效果
不佳，也可同时请公证员将网页页面和图片另存为电子格式拷贝至光盘中保存；对于网页中嵌有FLASH
或其他网页插件的页面（打印无法正常显示），建议采取先截屏再打印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存；对于APP
、软件或游戏类等程序文件和多媒体文件建议将相关程序数据拷贝至U盘或光盘中进行证据保存。电子
证据的存储介质应进行封存并粘贴至公证书中。 三、公证保全证据的关联性方面 1.针对侵权主体信息，
需要公证的内容主要包括侵权主页、侵权主体名称、单位简介、经营规模、联系方式、联系人、电子邮
件等；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还需将侵权主体的注册账号、ID、QQ、旺旺、微信及电子商务平台所公
示的主体信息等一并公证。 2.针对侵权客体信息，需要公证的内容主要包括商标侵权页面、侵权产品规
格、种类、型号、包装、售价等以及其他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宣传等；涉及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侵权的
，还应对侵权网页源代码公证；涉及网络销售商标侵权产品的，除对网络购买的线上交易流程（询价、
洽谈、下单、支付）进行公证，还要对线下的提货、确收的流程公证，以保证网络购买交易证据链的完
整性。 3.针对侵权赔偿信息，需要公证的内容主要包括侵权主体的注册资本、年产量、销售额、侵权产
品的销量、销售时间及销售区域等；涉及软件、App、手机游戏名称或游戏元素引发的商标侵权案件还
应对其宣传、价格、点击率、下载量、游戏内消费、用户评价等信息进行公证。尽管其中公司规模、产
量、销售额、用户评价等存在一定夸大宣传和刷单的情况，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会打折扣，但对于确
定赔偿数额仍有一定积极参考意义。 最后，笔者希望通过上文中对商标网络侵权证据保全公证问题的简
要梳理，能够帮助权利人在遭遇商标网络侵权时，利用网络证据保全公证，为维权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
持，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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